
 

106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各等別、類科暫定需用名額統計表 

資位別 類別 類科編號 類科 暫定需用名額 

高 

員 

三 

級 

業 

務 

類 

701 會計 3 

702 材料管理 1 

技 

術 

類 

703 土木工程 2 

704 機械工程 5 

705 電力工程 3 

706 電子工程 9 

707 資訊處理 1 

合計 24 

員 

級 

業 

務 

類 

801 事務管理 1 

802 材料管理 1 

803 運輸營業 91 

技 

術 

類 

804 土木工程 3 

805 機械工程 20 

806 電力工程 15 

807 電子工程 25 

808 資訊處理 1 

合計 157 

 

  

附表 3 



 

資位別 類別 類科編號 類科 暫定需用名額 

佐 

級 

業 

務 

類 

901 事務管理 14 

902 材料管理 1 

903 運輸營業 76 

904 場站調車 139 

技 

術 

類 

905 土木工程 4 

906 機械工程 101 

907 機檢工程 100 

908 電力工程 81 

909 電子工程 76 

910 養路工程 109 

合計 701 

總計 882 

備註： 

一、表列暫定需用名額，得視考試成績及用人需要，擇優增減錄取。 

二、用人機關如有臨時用人需要，於本考試典試委員會決定錄取標準前，經考試院核定，得

增加需用名額。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各等別、類組別暫定需用名額統計表 

等別 類別編號 類組別 暫定需用名額 

二 

等 

考 

試 

201 刑事警察人員數位鑑識組 1 

202 刑事警察人員犯罪分析組 1 

合計 2 

三 

等 

考 

試 

301 行政警察人員 40 

302 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 1 

303 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 5 

304 消防警察人員 15 

305 警察資訊管理人員 5 

306 警察法制人員 5 

307 行政管理人員 5 

合計 76 

四 

等 

考 

試 

401 行政警察人員 2,330 

402 消防警察人員 750 

403 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 80 

404 水上警察人員航海組 79 

合計 3,239 

總計 3,317 

備註： 

一、表列暫定需用名額，得視考試成績及用人需要，擇優增減錄取。 

二、用人機關如有臨時用人需要，於本考試典試委員會決定錄取標準前，經考試院核定，得

增加需用名額。 

 

 

附表 2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各等別、類組別暫定需用名額統計表 

等別 類別編號 類組別 暫定需用名額 

三 

等 

考 

試 

501 行政警察人員 104 

502 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 18 

503 刑事警察人員 52 

504 公共安全人員 20 

505 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 18 

506 消防警察人員 78 

507 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 20 

508 警察資訊管理人員 17 

509 刑事鑑識人員 14 

510 國境警察人員 12 

511 水上警察人員 42 

512 警察法制人員 23 

513 行政管理人員 16 

合計 434 

四 

等 

考 

試 

601 行政警察人員 1,775 

602 消防警察人員 270 

603 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 48 

604 水上警察人員航海組 46 

合計 2,139 

總計 2,573 

備註： 

一、表列暫定需用名額，得視考試成績及用人需要，擇優增減錄取。 

二、用人機關如有臨時用人需要，於本考試典試委員會決定錄取標準前，經考試院核定，得

增加需用名額。 

 

 

附表 1 



 

106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各等別、類科暫定需用名額統計表 

等別 類別編號 類組別 暫定需用名額 

三 

等 

考 

試 

131 一般行政 25 

132 社會行政 51 

133 人事行政 3 

134 勞工行政 2 

135 會計 1 

136 衛生行政 4 

137 法律廉政 2 

合計 88 

四 

等 

考 

試 

141 一般行政 13 

142 人事行政 2 

143 勞工行政 1 

144 會計 1 

合計 17 

總計 105 

備註： 

一、表列暫定需用名額，得視考試成績及用人需要，擇優增減錄取。 

二、用人機關如有臨時用人需要，於本考試典試委員會決定錄取標準前，經考試院核定，得

增加需用名額。 

 

附表 4 


